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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競爭條例〉草擬指引的意見

競爭事務委員會(下稱“競委會")現正就《競爭條例〉草擬指引進行公眾諮詢 。

《競爭條例〉對企業營運以至經濟發展有著深遺影響，相關指引更對市場參與者進一

步了解條例內容和執行細則提供了重要參考。本會尤其關注行為守則指引的可操作

性，以及競委會將如何行使權力的相關指引內容。茲將本會的意見重點概述如下。

提供更清晰細則及示例
本會認為， {競爭條例〉將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 ， 當局制訂的指引條文細則應盡

量清晰明確，同時可因應各個行業的特性制訂更具體適切的準則 ， 在促進條例有效實

施的同時 ， 盡量避免增加工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的經營成本，並在符合普通法原則的

基礎上，建立一套公平 、 公正及高透明度的運作機制。

六份指引擬稿反映了當局對《競爭條例》的詮釋，儘管文件本身並無法律約束力 ，

相信亦可為日後處理違反市場競爭行為所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提供重要參考 。 本會認

為 ， 當局在制訂指引條文細則時參考了不少國際做法及經驗 ， 惟本港的經營環境始終

與其他海外市場有一定差別 ， 我們建議當局必須因應本港的獨特營商環境、行業規模、

市場競爭情況以及消費者特點等因素 ， 在編制指引內容時作出更適切的安排與詮釋。

本會留意到 ， 涉及行為守則的草擬指引中有多處採用虛構示例的方式演繹'此舉

有助業界及中小企更清晰理解《競爭條例〉如何在實際的市場環境下操作 ， 建議當局

應在指引內容中提供更多其備操作性、符合香港市場特點的示例 ， 並就條例在個別行

業的實施作出深入回應和更細他的引導。

平衡競委會權貴與職能

《競爭條例》賦予競委會在處理違反競爭行為的相關投訴和調查工作上擁有相當

權力 ，此舉一直令工商界憂慮出現監管機構權力過大、 對市場構成過度規管等現象 ，

不利企業良性互動與營商環境發展。 事實上，本會曾就涉及競委會的權責以及處理投

訴和調查機制等範疇表達關注，並建議就競委會的相關權責和職能制訂更清晰指引，

令監管權力得到適當平衡 ， 避免出現不必要的調查 ， 以保障市場參與者和持份者均得

到公平公正的對待 ， 同時確保被調查人士的合法權益。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1111 1 11 1 111 11 1 

港但已 牛羊私商命 
lhe Chinese General Ch描11 1且r o f Commerce Page 

例如 ， <調查指守 I } 擬稿提出 ， 競委會可主動就可能違反〈競爭條例》的行為展

開調查。本會建議將公眾提交的投訴 、 查詢 ， 以及法定團體或機關的轉介列為啟動調

查的首要考量，其他資料只視作啟動初步評估的參考，避免主觀因素影響調查機制的

獨立運作 。

《調查指引〉亦提到，競委會在調查階段只要有合理因由懷疑 、 或信納違反競爭

守則的情況可能存在 ， 便可不須衡量已有證據的情況下，運用其權力啟動調查和進行

資料搜集。這安排或令公眾對調查啟動機制的嚴謹性和公義性存疑。本會認為，競委

會在行使權力時應建基於充分、客觀的實質證據 ， 並就相關判斷準則作客觀詮釋和其

體指引，令調查工作可在客觀公正的條件下進行 。

鑒於《競爭條例〉涉及廣泛的商業範鳴和政策界別，為避免出現政策或監管重疊

的情況，本會認為當局應與政府部門及其他監管機構進行充分的溝通和協調，並可在

指引內容中就競爭法例的執法目標、涉及的政策範圍以及決定執法優先次序的準則提

供更清晰明確的闡釋和引導 ， 以促進法例運行與政策目標的一致性，亦有助各界更清

晰理解當局的規管職能範圍 。

減低對商業運作的影響

《競爭條例》將對各行各業的業務實體及其經濟活動進行規管 ， 本會認為當局在

推動條例落實的過程中 ， 應審慎考慮對本港營商環境及商業秩序的影響，盡量避免對

業界構成不必要的規管障礙和過高的守法成本。

行為守則指引擬稿描述了多項或將導致違反《競爭條例〉的行為 ， 當中涉及代理 、

定價 、銷售等大量商業活動以及收費指引等運作 ，大部份已是行之多年的商業慣例 。

本會憂慮 ， {競爭條例〉正式實施後 ， 業界需要就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營運模式作出

調整 ， 在短時間內可能會出現不少運作上的爭議。現時 ， 業界對於條例在多個行業範

疇的應用提出了不少具體關注和疑慮 ， 本會期望當局可在指引內容作出適當修訂及引

導 ，包括就目前一些較具代表性的商業行為 ，將在何種情況下違反法例作出真體詮釋，

以進一步釋除業界疑慮，亦有助各界為條例實施作出適當調整和配合 。

本會亦希望當局可充分平衡條例實施對現行商業秩序構成的影響，特別是對旨在

促進經濟效率並行之有效的商業慣例作出更審慎評估。例如，現時包括會計界在內的

多個專業服務行業均有設立收費指引供業界及顧客參考。如有關收費指引只作交易雙

方之參考用途、業界亦是因應實際情況與顧客協定最終收費，本會相信此類安排應是

合宜及可接受的 ， 建議當局應就此類商業價例提供更清晰的界定準則以及作出更大程

度的豁免安排。

另外，根據《調查指引〉擬稿的表述 ， 競委會可透過多項強制手段展開調查及搜

尋證據。本會認為有需要就有關安排制訂更審慎標準'並調整涉及強制性調查行動的

條件、適用範圍和執法準則，以減少調查工作對正常商業運作及市民生活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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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檢討和調整投訴機制

《投訴指引〉當中有部分涉及行政程序和規管準則等範疇，本會認為亦可作出適

當的檢討和調整。 例如， <競爭條例》容許任何人如懷疑他人即將違反某競爭守則便

可作出投訴 。我們憂慮此舉容易引致不必要投訴，甚至成為營商對手之間進行惡意攻

擊的工具 ， 建議在指引中就投訴的有效性和競委會的酌情權訂立清晰界定及準則 ， 競

委會亦不宜就毫無證據或資料不足的投訴展開調查。

《投訴指引》擬稿亦指出 ， 當局將接受以匿名形式提出的投訴 。本會認為 ， 有關

安排容易引致惡意舉報行為 ， 被投訴人亦難以向不實舉報者追究責任。事實上 ， 現時

本港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在內的不少監管機構， 均不會對匿名投訴作出回

應 。 本會建議應就處理匿名投訴的機制作出適當修訂 ， 只就具名投訴的個案進行評估

及回應 。

總括而言 ， 本會認為競爭法例的精神在於維護自由市場的良性競爭 ， 提升整體市

場活力和效益 。 競委會在制訂草擬指引時 ， 必須充分考慮香港的營商環境及市場競爭

特點 ， 在實施程序和準則方面作出適當的平衡。本會亦期望當局能關注工商界對實施

《競爭條例》的憂慮 ， 審慎評估指引內容可能產生的影響，並因應情況考慮進行適當

的調整，共同締造更良性互動的競爭環境 。

以上意見 ， 請予參考 。

此致


競爭事務委員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20 1 4 年 1 2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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